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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03976

证券简称：正川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1

转债代码：

113624

转债简称：正川转债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25

年度权益分派时“正川转债”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

日

复牌日

113624 正川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6/5/21

自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6年5月21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间，本公司可转债“正川转

债”将停止转股。

一、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简称“本次权益分

派” ）方案为：以实施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9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6年5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6年5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0）。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公司可转债“正川转债”的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6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6年5月21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正川转债” 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起“正川转债” 恢复转股，欲享受本次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26年5月20日（含

2026年5月20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3-68349898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88033

证券简称：

*ST

天宜 公告编号：

2026-043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

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宜新材”或“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绵阳天宜

上佳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天宜” ）、全资子公司江油天力新陶碳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力新陶” ）为被告。

● 涉诉金额：9,975.65万元及相关罚息、诉讼费用。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鉴于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原被告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终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

性。 若该判决最终生效并进入执行阶段，会对公司的现金流、资产状况以及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和后续执行情

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绵阳天宜、天力新陶收到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四川江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油农商银行” ）就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传票、《应诉通知书》（案号：（2025）川0781民初7071号）及《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材料。

2025年10月15日，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25）川0781民初7071号之二），裁定将上述案件移送成渝金融

法院处理。

二、本次诉讼的一审判决情况

近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绵阳天宜、天力新陶收到成渝金融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5）渝87民初706号），法院一审判决如

下：

1、天力新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江油农商银行支付欠付借款本金99,756,515.31元及截至2025年11月11日的罚息268,

843.68元，并自2025年11月12日起，以本金99,756,515.3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62%的标准，支付罚息至本金清偿之日止；

2、江油农商银行在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对绵阳天宜名下坐落于江油市创元路17号10号厂房等18处不动产（川（2025）

江油市不动产权第0002755号）的拍卖、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债权金额以41,796.29万元为限；

3、天宜新材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天力新陶债务，向江油农商银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责任范围内向天力

新陶追偿；

4、驳回江油农商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41,92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46,927元由天力新陶、绵阳天宜、天宜新材负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原被告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终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若该判决最终生效并

进入执行阶段，会对公司的现金流、资产状况以及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和后续执行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

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

则》” ）等有关规定，继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风险提示

1、因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被中审众环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12.4.2条第一款规定，上海证券

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因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中审众环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股票上市

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2.4.10条等相关规定，后续若公司未满足第12.4.10条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公司股票可能被终

止上市。

3、尽管北京一中院决定启动公司预重整程序，但不代表公司已进入重整程序，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公司预重整能

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无论公司是

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4、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2.5.14项的规定，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裁定破产，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5、目前，公司偿债能力有限，资金短缺已成为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 公司及子公司因欠款问题面临多家金融机构及供应商提起的法

律诉讼，部分银行账户已被法院查封冻结。 同时，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查封冻结，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法院强制划扣，已直

接影响对应募投项目后续资金拨付，存在导致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不及预期、进而对项目建设及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被冻结流动资金规模较大，多数银行账户受限，对公司日常经营收支已产生较大影响。

6、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包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鉴于公司自身流动性风险已经显现，

公司业务持续亏损，清偿能力有限，公司未能按期归还该笔闲置募集资金。

7、目前，公司仍有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审结，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若公司在相关诉讼中败诉，将需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保全

费等额外支出，会进一步加剧资金压力。 若公司未能按期足额偿还相关债务，公司及子公司资产可能面临法院强制执行甚至被拍卖的风

险，企业流动性风险也将进一步上升。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88033

证券简称：

*ST

天宜 公告编号：

2026-044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

司法划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基本情况

因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江油天启颐阳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启颐阳” ）与

陕西立丰暖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丰暖通” ）买卖合同纠纷，近日公司子公司天启颐阳募集资金专户资金被司法划扣54,

102.00元。 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划扣金额

（元）

账户余额

（元）

账户性

质

执行

法院

江油天启颐阳新

材料技术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成

都分行

8111*******

******38

54,102.00 2,397,932.44

募集资

金专户

江油市人民法

院

二、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原因

公司子公司天启颐阳因生产经营需要与立丰暖通签订了采购合同。 因天启颐阳未按期支付前述合同款项， 立丰暖通向四川省江油

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法院调解，天启颐阳与立丰暖通达成调解协议，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2026）川0781民

初920号）。

因天启颐阳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述调解书支付义务，立丰暖通向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于

近日强制划扣天启颐阳募集资金专户资金54,102.00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因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被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12.4.2条第一款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因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中审众环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

第一款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2.4.10条等相关规定，后续若公司未满足第12.4.10条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公司股票可能被终

止上市。

3、目前，公司处于预重整阶段。尽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启动公司预重整程序，但不代表公司已进入重整程序，预重整为法

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

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4、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2.5.14项规定，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裁定破产，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5、目前，公司偿债能力有限，资金短缺已成为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 公司及子公司因欠款问题面临多家金融机构及供应商提起的法

律诉讼，部分银行账户已被法院查封冻结。 同时，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查封冻结，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法院强制划扣，已直

接影响对应募投项目后续资金拨付，存在导致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不及预期、进而对项目建设及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被冻结流动资金规模较大，多数银行账户受限，对公司日常经营收支已产生较大影响。

6、公司募集资金被划扣对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的使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募集资金账户被划扣事项，进一步加强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管理工作， 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所有募集资金专户余额5,

653.14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金额468.00万元，占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的8.28%。

7、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包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鉴于公司自身流动性风险已经显现，

公司业务持续亏损，清偿能力有限，公司未能按期归还该笔闲置募集资金。

8、目前，公司仍有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审结，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若公司在相关诉讼中败诉，将需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

等额外支出，会进一步加剧资金压力。若公司未能按期足额偿还相关债务，公司及子公司资产可能面临法院强制执行甚至被拍卖的风险，

企业流动性风险也将进一步上升。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

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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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中心（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18,873,8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17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因董事长华锋先生已辞去董事、董事长职务，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池永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独立董事都列席了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8,454,456 99.9322 366,900 0.0592 52,500 0.0086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8,454,456 99.9322 366,900 0.0592 52,500 0.008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8,279,956 99.9040 153,000 0.0247 440,900 0.071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8,389,656 99.9217 440,100 0.0711 44,100 0.0072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8,660,956 99.9655 160,400 0.0259 52,500 0.0086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8,701,756 99.9721 131,000 0.0211 41,100 0.0068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8,401,556 99.9236 371,200 0.0599 101,100 0.016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2,928,904 96.8580 366,900 2.7486 52,500 0.3934

2

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12,928,904 96.8580 366,900 2.7486 52,500 0.3934

3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

分配的预案

12,754,404 95.5507 153,000 1.1462 440,900 3.3031

4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

酬的议案

12,864,104 96.3725 440,100 3.2970 44,100 0.3305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3,135,404 98.4050 160,400 1.2016 52,500 0.3934

6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决定公司2026年中期利

润分配的议案

13,176,204 98.7106 131,000 0.9813 41,100 0.3081

7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

制度》的议案

12,876,004 96.4617 371,200 2.7808 101,100 0.75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都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玉恒、李鹏飞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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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江南水务”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6年5月15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号）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因董事长华锋先生已辞去董事、董事长职务，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池永先

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股东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提名推荐，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补选

徐科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候选人简历见附

件）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并决定于2026年6月1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江南

水务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2026-020）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

候选人简历

徐科新：男，1973年9月生，本科学历。 曾任江阴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管理处员工；江阴市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江阴市利港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机械装备产业园管委会主任；江阴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江阴市秦望山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江阴市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江阴

市新国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江阴市金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江阴市新国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江阴苏龙热电

有限公司董事；江阴市华锐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江阴市华锐绿色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现任江南水务党

委书记。

截至目前，徐科新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最近三年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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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1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1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中心（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6月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6年5月1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

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

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

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

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

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199 江南水务 2026/5/27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面委托书（授权委托书见附

件1）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二）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三）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四）登记时间：2026年5月29日上午8:30至11:00，下午14:00至17:00。

（五）登记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号11楼）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号

联系人：宋立人、陈敏新

联系电话：0510-86276771

传 真：0510-86276730

邮政编码：214400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

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743

证券简称：华远控股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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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远新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28号北京金融科技中心B座3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80,987,6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86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祝林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非独立董事闫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全亮先生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373,287,850 99.4424 7,580,979 0.5489 118,800 0.008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财务决算、审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287,850 99.4424 4,913,379 0.3557 2,786,400 0.201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247,850 99.4395 7,602,079 0.5504 137,700 0.0101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对外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9,667,775 99.1803 11,220,854 0.8125 99,000 0.007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285,850 99.4422 4,918,379 0.3561 2,783,400 0.201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报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286,050 99.4423 7,585,879 0.5493 115,700 0.0084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698,911 95.1247 4,937,479 4.7586 120,900 0.1167

关联股东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华远浩利企业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周转资金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668,943 95.0959 4,953,179 4.7738 135,168 0.1303

关联股东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华远浩利企业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6,807,655 98.9732 14,024,954 1.0155 155,020 0.0113

10、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4,125,830 99.5031 6,691,479 0.4845 170,320 0.0124

1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公司资产抵押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6,919,155 98.9812 13,903,154 1.0067 165,320 0.0121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132,930 99.4312 7,705,179 0.5579 149,520 0.010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277,230,3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83,692,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2,325,211 61.4264 7,602,079 37.8872 137,700 0.6864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9,173,141 96.1009 234,479 2.4564 137,700 1.442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3,152,070 29.9635 7,367,600 70.0365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3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 利 润

分配方案的议

案

96,017,511 92.5404 7,602,079 7.3267 137,700 0.1329

5

关 于 公 司

2026 年 续 聘

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96,055,511.00 92.5771 4,918,379.00 4.7402 2,783,400.00 2.6827

7

关 于 2026 年

北京市华远集

团有限公司为

公司提供融资

担保的关联交

易的议案

98,698,911.00 95.1247 4,937,479.00 4.7586 120,900.00 0.1167

8

关 于 2026 年

北京市华远集

团有限公司为

公司提供周转

资金的关联交

易的议案

98,668,943.00 95.0959 4,953,179.00 4.7738 135,168.00 0.1303

12

关于制定公司

《董事、 高级

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95,902,591 92.4297 7,705,179 7.4261 149,520 0.144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本次特别决议议案为议案9、议案10，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次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亚娟律师、覃新元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华远新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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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莫高大道33号（莫高国际酒庄）办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0,722,7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98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牛济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

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独立董事均列席会议，其中董事邢亮女士以通讯方式列席。

2、董事会秘书曲树斌先生列席会议；总经理张新军先生，副总经理牛育林先生、关玲玲女士、李勇先生，技术总监毕志良先生列席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06,027 99.2406 908,300 0.7523 8,400 0.0071

2、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06,027 99.2406 908,300 0.7523 8,400 0.0071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部分资产报废处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06,027 99.2406 908,300 0.7523 8,400 0.0071

4、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06,127 99.2407 908,200 0.7523 8,400 0.0070

5、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06,127 99.2407 908,200 0.7523 8,400 0.0070

6、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09,027 99.2431 908,300 0.7523 5,400 0.0046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3,510 85.1051 905,300 14.8064 5,400 0.0885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728,027 99.1760 989,300 0.8194 5,400 0.0046

9、议案名称：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728,027 99.1760 989,300 0.8194 5,400 0.0046

10、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年-2028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31,027 99.2613 886,300 0.7341 5,400 0.0046

11、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734,027 99.1810 983,300 0.8145 5,400 0.004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14,608,5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5,200,510 85.0561 908,300 14.8555 5,400 0.0884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970,000 74.4150 328,100 25.1706 5,400 0.414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4,230,510 87.9394 580,200 12.0606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及部分资产报废处理的议案

5,197,510 85.0070 908,300 14.8555 8,400 0.1375

6 2025度利润分配方案 5,200,510 85.0561 908,300 14.8555 5,400 0.0884

7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5,203,510 85.1051 905,300 14.8064 5,400 0.0885

8

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5,119,510 83.7313 989,300 16.1803 5,400 0.0884

9 2026度董事薪酬方案 5,119,510 83.7313 989,300 16.1803 5,400 0.0884

10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6年-2028年）

5,222,510 85.4159 886,300 14.4957 5,400 0.0884

11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

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5,125,510 83.8294 983,300 16.0822 5,400 0.088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3、6、7、8、9、10、11项议案为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议案。

第7项《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52,192,036股股份）、甘肃

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42,729,215股股份）、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9,687,266股股

份），合计持有本公司114,608,517股，并以114,608,517股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文泽、张昕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515

证券简称：海南机场 公告编号：临

2026-029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机场” 或“公司” ）2026年4月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快报如下：

项目

月度 累计

本月数 同比增长 累计数 同比增长

一、起降架次（架次） 28,819 4.63% 133,670 2.22%

其中：境内航线 26,970 3.64% 125,735 1.03%

地区航线 321 -7.76% 1,427 3.03%

国际航线 1,528 30.49% 6,508 32.03%

二、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419.65 4.77% 2119.06 5.09%

其中：境内航线 394.82 3.78% 2014.44 3.92%

地区航线 4.05 -0.14% 18.95 18.14%

国际航线 20.79 29.52% 85.67 38.66%

三、货邮吞吐量（吨） 34,958 8.56% 149,789 10.90%

其中：境内航线 30,497 1.66% 135,371 6.10%

地区航线 91 246.19% 406 298.18%

国际航线 4,370 100.82% 14,011 89.88%

备注：以上数据统计中，公司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统计范围包括公司旗下控股的7家机场，分别为：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琼海博鳌国际机场、唐山三女河机场、潍坊南苑机场、安庆天柱山机场、满洲里西郊机场，以及管理输出的2家机场，分别为：松

原查干湖机场、三沙永兴机场；不含公司参股的机场。

二、海南岛内三场2026年4月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快报如下：

项目

月度 累计

本月数 同比增长 累计数 同比增长

一、起降架次（架次） 27,353 4.78% 127,456 2.67%

其中：境内航线 25,524 3.67% 119,593 1.41%

地区航线 321 -7.76% 1,427 3.03%

国际航线 1,508 32.63% 6,436 33.61%

二、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405.32 4.94% 2,055.76 5.21%

其中：境内航线 380.55 3.90% 1,951.38 3.98%

地区航线 4.05 -0.14% 18.95 18.14%

国际航线 20.72 30.22% 85.43 39.44%

三、货邮吞吐量（吨） 33,373 8.93% 143,874 10.74%

其中：境内航线 28,913 1.68% 129,457 5.74%

地区航线 91 246.19% 406 298.18%

国际航线 4,370 100.83% 14,011 89.89%

备注：海南岛内三场指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琼海博鳌国际机场。

三、重要说明

1、因存在其他形式的飞行及四舍五入原因，部分项目分项数字之和与总计数存在差异。

2、上述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统计为公司内部统计的快报数据，可能与实际数据存在差异。 仅供投资者参考。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任何其他来源，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形式的（自）媒体、论坛或股吧里的言论、

其他非指定媒体媒介上发表、留存、转载、链接的信息均非本公司的法定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5366

证券简称：宏柏新材 公告编号：

2026-063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度暨

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20日（星期三） 至05月27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

公司邮箱hpxc@hungpai.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04月17日、2026年04月30日分别了发布《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及

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05月28日（星期四）15:00-16:00举行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

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

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8日（星期四） 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纪金树

董事会秘书：张捷

财务总监：李喜勇

独立董事：李汉国（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05月28日（星期四）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

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20日（星期三）至05月27日 （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hpxc@hungpai.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98-6806051

邮箱：hpxc@hungpa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959

证券简称：

ST

百利 公告编号：

2026-054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岳阳市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巴陵东路3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9,959,6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58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185,108 59.4727 60,547,894 40.3761 226,670 0.151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31,106,308 91.8822 2,521,544 7.4481 226,670 0.6697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律师：郭佳、陈颖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百利科技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